关于申报第二批
上海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的通知

为进一步突破防病治病的关键技术，增强卫生科技的核心竞争力，着力提高重要疾病的防治水平，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实施了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整合与统筹全市优势科研力量，开展联合攻关。现拟在第一批实施项目基础上选拔第二批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指南
（一）项目类别与数量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分为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重大项目资助500万/项，2014年拟资助5项；重点项目资助50万/项，2014年拟资助10项。
（二）主要研究方向与支持领域
1、重大项目
专题一：肾脏肿瘤等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规范化治疗方案研究
（1）研究目标
对肾脏肿瘤等未有明确诊断治疗标准的恶性肿瘤建立诊断标准，提高早期诊断率；建立个体化、规范化的治疗方案，提高生存率和生存质量，降低医疗成本。 
（2）研究内容
对未有明确诊断治疗标准的恶性肿瘤寻找肿瘤标志物，建立影像-分子诊断标准，提高早期诊断率；建立肿瘤患者评分系统，开展个体化、规范化治疗方案研究，提高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专题二：基于三维数字模型的无创性门静脉压力检测新技术
（1）研究目标 
通过应用数学、流体力学与临床医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利用门静脉及其主要属支的三维结构重建、有限元模型分析、血液动力学和血液流变学计算方法，建立出一种安全无创、简便经济、灵敏度高且可重复检查的门静脉压力测定新方法。
（2）研究内容
建立肝门静脉的三维血管模型；对应用新检测技术的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明确门静脉压力与病情程度诊断、并发症风险预测、治疗方案制定和预后效果的关系。
专题三：股骨头坏死的前瞻性队列及防治研究 
（1）研究目标 
明确股骨头坏死发生的流行病学规律及发病机制；开展股骨头坏死的早期诊断与干预研究。
（2）研究内容
开展股骨头坏死的大样本前瞻性队列观察，明确不同疾病患者使用激素治疗后与股骨头坏死发病风险的量效关系以及股骨颈骨折与股骨头坏死发生的内在规律，建立坏死风险管控模型；寻找股骨头坏死的防治靶点，建立早期预测、早期诊断的技术手段，对股骨头坏死进行干预研究。
专题四：主动脉夹层的预警、救治技术与诊疗规范研究
（1）研究目标 
针对累及主动脉重要分支动脉的主动脉夹层微创治疗问题，形成产品化得新型移植物和先进腔内微创技术，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通过系统评价和分析，制订标准化的主动脉夹层诊疗规范，降低死亡率和并发症。
（2）研究内容
开展累及主动脉重要分支动脉的主动脉夹层微创腔内治疗技术多中心临床研究，研究并优化新型移植物和先进血管腔内微创治疗技术，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制订我国主动脉夹层诊疗规范。
专题五：基于疾病管理模式与智慧医疗方案的区域心力衰竭协同管理平台的建设及应用示范
（1）研究目标 
构建区域的“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个人”心力衰竭协同管理平台，为心衰患者及高危人群提供规范、全程、便捷的疾病管理服务，降低心衰新发病率、再入院率和死亡率，促进健康、改善预后，节省医疗开支。探索适合循证医学的慢病防治策略和协同医疗方案。
（2）研究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建立基于“疾病管理”模式和“智慧医疗”方案的区域心力衰竭协同管理的业务规范体系；完成与现有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医院信息平台的对接，建设区域心力衰竭协同管理平台；建立心力衰竭协同管理示范区，观察管理后心力衰竭的新发病率、再入院率、死亡率及医疗费用等的改变。优化、总结基于“疾病管理”模式和“智慧医疗”方案的慢病管理策略和协同医疗方案。
2、重点项目
方向一：认知与行为障碍
开展对普通人群有重大影响的难治性认知与行为障碍的早期识别、疗效预测与优化治疗策略的追踪研究；开发相关的快速筛查工具和易推广干预模式；建立诊疗质量控制规范。
方向二：妇产科疾病
对本市育龄女性复发性流产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通过综合治疗措施降低复发性流产的临床发生率，建立治疗复发性流产的临床路径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使用。
方向三：血液系统疾病
对造血肝细胞移植治疗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优化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体系,以期改善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效、减少移植相关并发症、提高移植患者长期生存率。 
方向四：听觉系统疾病
探讨中重度以及极重度聋的人工听觉康复技术的临床路径，在本市范围内建立若干个人工听觉植入康复中心，规范中重度聋和极重度聋聋患者的外科治疗，研究振动声桥植入术的中长期疗效以及可能的风险评估。
方向五：康复治疗
对常见的烧伤、骨创、神经等损伤，探索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建立康复治疗规范。
方向六：罕见病治疗
对一些未有明确治疗方案的罕见病治疗开展研究，探索治疗新方法与新技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请单位条件
1、项目申请单位需为本市卫生计生系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级医疗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重大项目需由市级医疗机构牵头多中心联合申报。
2、项目申请单位在项目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学术影响力和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3、对于有多家单位参与的项目，由项目申请单位先行组合形成项目研究团队，签署项目合作研究协议，明确规定各方负责的研究内容和责任，由项目申请单位负责项目申报，并对参与各方的资格进行审核。
（二）项目负责人条件
1、项目申请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是项目的实际承担人，年龄不超过55岁（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5岁），博士生导师，具有高级职称。
2、项目申请人和主要研究人员同期参与承担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不超过3项。第一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项目申请人不得参与两项以上的项目申报，且只能主持申报一个项目。同一研究内容的项目不得进行重复或交叉申报。
3、项目申请人必须具备相应工作基础和科研实力，具有获得同行认可的重要成就，在有国际影响力的杂志上发表过高质量的相关论文，或拥有相关国内或国际发明专利。
4、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作为项目申请人和主要研究人员。
5、在项目执行期间，项目申请人每年（含跨年度连续）累计离职或出国时间不超过6个月；用于项目研究的时间不少于本人工作时间的60%。
（三）其他要求
1、项目如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出境、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应说明是否已经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已获批准的，应附上相关批件，正在申请中的应说明；涉及医学伦理的，应附上伦理委员会批件。
2、已申报市级财政资助的项目应主动予以申明，未申明者按重复申报不予受理。
3、项目研究期限为2015年1月-2017年12月
4、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实行限项申报，每个单位牵头申报不超过1项。
三、申报材料
（一）《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申报书》，加盖公章，一式5份。
（二）相关附件材料，A4纸复印，装订成册，一式1份。
1、相关代表性论文（最多5篇）、发明专利授权书、获奖证书复印件；
2、项目查新证明；
3、多家单位参与的项目须提交合作研究协议；
4、涉及伦理的项目须提交伦理委员会批件；
5、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出境、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项目应提交相关批件或说明；
6、有自筹资金的项目须提交自筹资金承诺函。
（三）《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申报汇总表》，A4纸打印一份，加盖公章。
以上材料装入档案袋，档案袋上打印《申报书》首页。请各单位认真组织遴选和推荐工作，对所推荐的项目进行初审，并于2014年9月10日前报送申报材料，申报材料由单位统一报送，不接受课题组单独报送。《申报书》与《汇总表》电子版发qbskyswfwb88@163.com。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研事务服务部 周伟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陆雯娉
联系电话：33262075   23117979
电子信箱：qbskyswfwb88@163.com
地址：建国西路602号

附件：1、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申报书
      2、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申报汇总表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2014年8月22日



